
機關統一編號：

全  案  收  入  明  細

實際金額 備註

教育局 100%

合    計 0 0 100%

全  案  支  出  明  細

支  出  項  目

補助計畫經費分攤情形 原始憑證（正本）

自付金額 編號 金額

防疫物資 1 

合    計 0 0 0 0 0 

承辦人員： 會計單位：

桃園市私立      幼兒園  收支清單

計畫名稱：辦理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113年度教保服務機構因應桃園市腸病毒防疫措施
停課班級防疫物資」經費核結

停課班級名稱：       班
腸病毒停課日期：113年  月  日~113年  月  日(共7天)

各分攤機關名稱  
預算金額

（請填原核定分攤金額
）

分攤比率
（如有核定補助比率，請填

列本欄）

預算金額
（請填原核定計畫金額

）

實際金額
（以原核定計畫各項目
金額為上限填列） 教育局

補助金額

(倘不敷使用，請
自行增列)

園長/負責人：



全  案  收  入  明  細

實際金額 備註

教育局 5,000 5,000 100%

合    計 5,000 5,000 100%

全  案  支  出  明  細

支  出  項  目

補助計畫經費分攤情形 原始憑證（正本）

編號

防疫物資 3,000 3,000 3,000 200 1 3,200 

防疫物資 2,000 2,000 2,000 0 2 2,000 

合    計 5,000 5,000 5,000 200 5,200 

承辦人員： 會計單位：

桃園市私立      幼兒園  收支清單(範例)

計畫名稱：辦理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113年度教保服務機構因應桃園市腸病毒防疫措施
停課班級防疫物資」經費核結

停課班級名稱：XX班
腸病毒停課日期：113年3月20日~113年3月26日(共7天)

機關統一編號：XXXXXXXX

各分攤機關名稱 
 

預算金額
（請填原核定分攤金額

）

分攤比率
（如有核定補助比率，請填列

本欄）

預算金額(A)
（請填原核定計畫金額

）

實際金額(B)
（以原核定計畫各項目

金額為上限填列）
教育局
補助金額

(C)

自付金額
(D) 金額(E)

(倘不敷使用，
請自行增列)

園長/負責人：

※填報注意事項：
一、停課班級及停課起訖日期，應與「腸病毒群聚事件速報單」及班級點名簿或停課通知
    相符。
二、原始憑證(發票)有幾張就寫幾列，支出項目可統稱「防疫物資」。如同時有多班申請，
    可併寫於同一張收支清單，停課班級及停課起訖日期請分別敘明。
    (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亦可合併計算補助金額)
三、預算金額(A)=實際金額(B)=教育局補助金額(C)；
    教育局補助金額(C)+自付金額(D)=原始憑證金額(E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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